電話指示轉帳服務申請書暨約定書
立約定書人                   　　　   （以下簡稱申請人）茲向永康區農會（以下簡稱貴會）申請使用電話指示轉帳服務（以下簡稱本項服務）
□動用申請人存單質借額度  
□提轉申請人活儲帳號□□□□-□□-□□□□□-□-□
內之存款，願遵守下列約定事項：
一、申請人使用本項服務時，應指定「專責發話主管」（與申請人於貴會登錄轉存款之專責主管為限）及跨行轉入之「回存專戶」，嗣後若「專責發話主管」或「回存專戶」異動時，應以書面通知貴會。
二、申請人同意貴會提供本項服務內容如下：

（一）電話指示動用申請人在貴會之存單質借額度，並匯入「回存專戶」。
（二）電話指示提轉申請人活儲帳戶存款：

 1、匯入申請人「回存專戶」。

 2、償還申請人存單質借借款本息。

 3、轉存申請人在貴會定期性存單。
三、申請人使用本項服務指示動用存單質借額度時，應先傳真「存單質借撥款申請書」；指示提轉活儲帳戶存款時，應先傳真「取款憑條」並註明提轉用途，若為轉存定期性存單，應另傳真「轉存通知書」，其後再進行電話指示轉帳程序。
四、申請人於「存單質借撥款申請書」、「取款憑條」傳真後，應即將正本郵寄貴會。若因郵寄過程遺失或損毁，申請人應立即補製。
五、申請人使用本項服務時，貴會接話人與申請人發話人應核對帳號、戶名、金額、撥款用途、提款檢碼等為執行本項服務之要件。交易完成後，一律以貴會帳載資料為準，申請人不得請求貴會更正或退還款項。如因而致生任何糾葛，一切責任概由申請人自行負責。申請人若由非專責主管完成發話使用本項服務亦屬有效，申請人絕無異議。
六、申請人使用本項服務致貴會遭受損害，應由申請人負責。惟若屬貴會過失者不在此限。如有涉訟情事，雙方同意以原開戶單位所在之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。
七、申請人使用本項服務，同意 貴會就服務過程全程錄音存查，其錄音保存期間為至 貴會收到「取款憑條」或「存單質借撥款申請書」正本後一個月。
八、申請人使用本項服務之交易結果，除可要求貴會立即電話回報外，亦可隨時補登存摺，或要求發給往來明細以確認對帳。

九、申請人指定之「專責發話主管」及「回存專戶」如下表填列資料。

	 專 責 發 話 主 管
	回  存  專  戶

	職 稱
	姓　　名
	電 　 話
	　 　　　　 銀行 　 　　　　分行

帳號：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
  戶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
	
	
	

	
	
	
	


此 致       
永康區農會           台照
申請人：　　　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請加蓋圖記及原留印鑑）　電話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中　　　　華　　　　民　　　　國　　　　　　年　　　　　　月　　　　　　日

經辦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覆核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主管：

